
中保公司上海市旅行社责任保险统保方案简介

沪旅〔2008〕185号

本市各区县旅游管理部门，各旅行社：

为贯彻落实市旅游和保监部门今年 10月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上海市旅行社责任保险

统保工作的通知》（沪旅[2008]149号）要求，市旅游行业协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目前以邀请招标方式向本市经营旅责险的 13家保险公司进行了招投标，并组织专家对

各保险公司的投标书及答辩情况进行了认真评比。经专家评比组评比并当场公布中标结

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为本市旅责险统保第一中标人（即主承

保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为第二中标人（即副承保人）。

现要求本市各旅行社认真执行沪旅（2008）149 号文精神，按照“统一投保，规范缴

费、有效理赔”的要求，于 2008年 12月 15日前向本次旅责险第一中标人（即主承保险者）

公司办理 2009年度旅责险投保事项，并签订相关条约。各区县、旅游部门要统一认识，顾

全大局，切实负责督查和推进所辖国内旅行社统保工作的实施，确保此项工作按质按量如

期完成。市旅游部门负责督查协调全市旅责险统保推进工作，将于 2009年 1月对全市的旅

责险统保工作进行总结，并报市领导和国家旅游局。

特此通知。

上海市旅游局

二○○八年十二月五日

中保公司上海市旅行社责任保险统保方案简介

根据《旅行社责任保险投标邀请书》中的招标要求，在充分吸取我公司以往承保旅行

社责任保险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上海地方特点，遵循不追求盈利性、周全性、专业性的原

则，设计了上海市旅行社责任保险统保方案。

我们在保险责任中引入无过错责任保险（列明风险特约保险）、紧急救援保险、特殊

旅游项目责任保险、旅游取消和旅游延误保险，在理赔中引入旅游保险纠纷调解机制、重

大事故先行赔付机制以及设立公共保额即超赔责任保险机制。我们对于旅行社经营风险的

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跟踪管理，确保被保险人得到最全面、最专业的风险保障。

我们的保险方案具有保险责任范围扩大、费率测算更趋合理、责任限额提高、附加险

种增加、建立超赔责任机制、提供增值保险服务等主要亮点。

一．保险责任范围扩大（和：保険範囲の拡大）

对于旅行社必须投保的基本险，除了承担原有因疏忽或过失造成被保险人接待的境内

外旅游者（包括领队或导游）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以及保险事故发生后，

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

意支付的其它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外，特别明确责任范围涵盖对领队和导游的人身伤亡和

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旅游者由于在旅游活动中因旅行社疏忽或过失而诱发自身疾病死亡

的赔偿责任、在旅游景点指定的管理区域内由旅行社安排参加的游泳、漂流、潜水、滑雪

等活动造成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对旅游活动中引起的旅行社责任争议，经



人民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确认旅行社承担责任而作出赔偿的赔偿责任。完全满足国

家旅游总局签发的《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中要求的保险责任范围。

（和：基本保険の責任範囲

旅行社の過失による人身傷害、及ぶ物損

旅行社の過失により誘発した病気での死亡

旅行社手配の水泳、漂流、ダイビング、スキーによる身体傷害、及ぶ物損

裁判所は認定した旅行社の責任による損害責任

＊以上の責任範囲は旅行社の添乗員も含む）

除基本险外，我们还提供五方面附加责任险：

一是列明风险特约保险，对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和食物中毒所造成的旅行社无责任的

游客人身伤亡，采用无过错赔偿方式。并特别扩展了地震责任范围，另外还可通过加收保

费的形式扩展承保“自由行”、“自驾游”新兴旅游方式。

上述交通事故是指在基本险责任范围以外扩展承保旅游者在旅游途中乘坐任何交通工

具，旅行社无任何疏忽或过错的情况下，保险人也承担赔偿责任。

比如说，飞机失事造成游客的人身伤亡，旅行社应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此附加险仍对

游客的人身伤亡承担赔偿责任。

二是紧急救援保险、三是附加旅行社特殊旅游项目责任保险、四是附加旅行取消损失

保险、五是附加旅行延误损失保险，通过上述责任范围的扩大，基本覆盖了各类旅行社经

营风险，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周到的保障。

「基本保険」以外に下記「付加保険」5項目も含まれている

1）旅行社の過失ではない交通事故、自然災害（地震も含む）、食事中毒による人身傷

害も保険範囲とする。

フリープラン（例えば、航空券のみ、ホテルのみの手配）、レンタルカー手配

も旅行社責任保険範囲内とする。

２）緊急援助保険

３）危険度の高い特種旅行（乗馬、熱気球、登山など）

４）旅行取消損失保険（例えば、エジプトの政権交代によるツアーキャンセル）

５）旅行日程の遅延による損失

二．费率计算更趋合理

对于基本险，我们根据提供的旅行社数据统计表，采用年组接总人天数这一统计口径

作为测算保费的指标。针对国内社和国际社不同的经营特性，分别采用上年组团、接待和

入境旅游外联、接待总人天数作为区分国内和国际旅行社不同保费测算标准的指标。同时

考虑到旅行社接待业务同组团业务相比风险较小，将每100接待人天数按1组团人天数进行

换算。在科学细分不同规模旅行社的基础上，本方案可以使 80%的旅行社能适用最低一档

的保费标准，即国内旅行社基本险保费 0.8万人民币，国际旅行社基本险保费 2.9万元人民

币。

对于采取无过错赔偿方式的列明风险特约保险，同样采用上年国内旅行社组团和国际

旅行社入境旅游外联总人天数作为区分国内和国际旅行社不同保费的指标。同时考虑到旅



行社的承受能力以及目前旅行社已向我司投保并愿意支付的保险费水平作为基数，分别确

定现有不同规模旅行社的保费标准。对于投保这一保险的客户我们将给予基本险保费 30％

优惠。

紧急救援保险、附加旅行社特殊旅游项目责任保险、附加旅行取消损失保险、附加旅

行延误损失保险也都在考虑旅行社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确定了科学合理的计费方式。

三．责任限额提高

在责任限额方面，我们将基本险的每人赔偿限额从原来的国内旅游 8万人民币、出入

境旅游 15万人民币提高为国内旅游 40万人民币、出入境旅游 50万人民币。国内旅游每次

责任限额提高为每人赔偿限额的 10倍；出入境旅游每次责任限额增加为每人赔偿限额的 15

倍。

（和：基本保険の保険金の上限は国内旅行 40万元で、外国人の中国国内旅行と中国

人の海外旅行は 50万元へ上げた）

年度累计责任限额方面，将根据不同规模的旅行社进行区分，提供国内旅行社 400-

1800万人民币，出入境旅行社 750-2500万人民币。

（和：海外旅行と外国人の中国旅行取り扱う旅行社は年間の累積保険金は 750～

2500万元へ上げた）

此外，考虑到一些旅行社的额外需求，我们能提供更高额度的人身伤亡及累计责任

限额，旅行社可根据责任限额调整系数表自主选择其期望实现的保障水平。

四．附加险种增加

在附加险方面，我公司开发了列明风险特约保险、紧急救援保险、附加旅行社特殊旅

游项目责任保险、附加旅行取消损失保险、附加旅行延误损失保险,系统全面有效地转嫁旅

行社经营各个环节可能面临的风险。

五．建立超赔责任保险机制

我们增设公共保额即超赔责任保险机制，针对参加统保的旅行社，在发生保险事故

后，一旦在基本险范围内的赔款超过其旅行社每次事故责任限额时，可向上海市旅游管理

部门申请使用公共保额。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为 300万元，累计责任限额设为人民币 600万

元，可以完全满足旅行社特大事件的保障需求。

六．提供增值保险服务

为更好地提高上海市旅行社责任保险的统保服务工作，我们除了提供以往基本的保险

服务外，还将提供如下保险增值服务。

（一）建立保险纠纷调解机制

我们将专门成立旅责险疑难案件纠纷协调机构。

“机构”邀请上海市旅游局主管部门，旅游行业协会，旅游质监所、保险公司共保体成

员、法律专家、卫生局应急办等相关人员作为各方代表组成。

“机构”工作职能是专门处理旅行社责任险疑难案件及重大案件的责任划分，定责定

性，确定损失金额、纠纷协调等工作。

“机构”的运行及相关管理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

此外，为更好地为旅行社责任保险服务，我公司充分调动人力资源，积聚富有经验和



能力的相关专业人才，专门建立旅行社责任保险服务团队，包括领导小组、日常服务专业

团队以及旅责险理赔服务中心。

（二）建立先行赔付机制

对于明确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损失，预计赔款达到 20万，经旅行社申请，我公

司可以在确定损失的范围内预付赔款达 50%。

（三）建立全过程风险管理机制

本保险体现了对于旅行社经营风险的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跟踪管理。

事前进行风险防范，通过风险评估、风险咨询、风险培训向旅行社提出风险隐患的改

进建议；

事中定期开展风险跟踪监控工作，考察安全隐患的整改情况，最大程度减少旅行社的

损失；

事后进行经济补偿，帮助旅行社化解风险，保证旅行社的正常运作。

此外，我们还将竭诚为上海市各大旅行社提供法律后援支持、风险管理专业培训、全

国范围内的理赔查勘服务、建立投诉制度、保险信息共享更多优质的服务。

我公司很荣幸能成为上海市旅行社责任保险的主承保方，我们将竭诚为各旅行社提供

旅行社责任保险的承保、出单、风险管理、查勘、理赔等全方位的优质服务。我们已做好

充分准备，希望以自身的实力优势及丰富的承保理赔经验，竭诚为上海各旅行社提供全

面、周到、优质、高效的保险服务和风险管理服务，为上海旅游业的发展、为上海新形象

的树立、为上海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分公司 2008年 12月


